户外广告设施设置承诺书

***城市管理局：

设置人在批准使用期内，承诺做到以下事项，确保户外广告设施的合理安全使用，杜绝事故发生，如未履行承诺义务造成意外伤亡和财产损坏的，设置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后不妨碍消防安全通道畅通，不对建筑物日常使用造成不良影响。

2、户外广告设施的施工和监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承担，确保精心、规范、安全施工。

3、户外广告设施的结构设计符合相关技术规范。

4、每月定期对户外广告结构组件进行检查，加固连接螺丝焊点，做好防锈反腐处理。

5、遇到台风和大风等恶劣天气预警信号发出时，立即进行设施安全检查，安排专人做好全天候监控 防护措施。

6、在广告设置有效期内，保证该设施完好无损，干净整洁。如遇政府整体规划、城市建设或综合整治等原因需无条件配合，如需要拆除的必须无条件（无偿）拆除。 

7、若该广告设施造成第三人意外伤亡或其他社会不稳定因素时，设置人将承担一切经济赔偿责任。
 8、严格按所提供并受理的实景效果图施工，如不按实景效果图施工所颁发的许可手续无效，后果由设置人自行承担。

9、设置LOGO标志及品牌名称提供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出具的带有红印章的“商标注册证”、“授权书”原件和彩色复印件及统一牌匾的VI手册等资料合法、合格，不存在侵权、违法的情况，如有侵权，设置人自行承担责任。
颁发的许可手续设置人需定期年审，确保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符合要求。如违背上述承诺或作出不实承诺，设置人自愿接受城管局主管部门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承诺人（签章）：***
代（签章）：***
*年 *月  *日
